新安县审计局审计结果公告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2025年第4号

新安县2024年度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审计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2021年10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订）第十九条规定，新安县审计局组成审计组，自2025年5月22日至7月28日，对新安县2024年度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依法进行了审计，新安县财政局对其提供的财务会计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作出了书面承诺。新安县审计局的责任是依法独立实施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一、2024年度县级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4年，县人大批准的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初预算300530万元，实际完成298920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初预算439926万元，实际完成417563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长6.7%。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4年，县人大批准的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年初预算为104291万元，实际完成59816万元，为调整预算104.5%，同比下降2.3%。政府性基金支出年初预算80776万元，实际完成296113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长32.3%。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4年，县人大批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支总额均为1124万元，执行中按程序调整收支总额均为124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4年，县人大批准的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年初预算51980万元，实际完成58128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3.4%。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年初预算48065万元，实际完成5208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97.2%。
二、审计评价意见
审计结果表明，2024年财政部门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精心组织预算执行工作，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保障重点支出需要，深化财政管理改革，预算执行总体情况较好，但在预算编制、财政管理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规范管理加以解决。
三、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编制情况
1.财政代编预算规模较大且未细化预算。
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不科学且未细化。
3.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编制不精准。
（二）预算执行情况
1.非税收入占比较大，财税收入质量不高。
2.部分上级转移支付资金未及时分配。
3.非税收入未及时确认756.86万元。
4.挪用非税专户资金未及时补回1529.2万元。
5.疫情防控财力补助未有效发挥作用。
6.政府预备费7000万元发挥作用不充分。
（三）财政监管方面情况
1.部分单位违规将资金直接支付给单位个人。
2.个别公职人员违规享受财政补助资金。
（1）超范围发放特困救助资金
（2）超范围发放雨露计划（短期技能培训补贴）资金
3.部分预算单位未按照年初批复项目支出预算列支费用。
4.部分单位决算报表编制与实际不符。
5.预算绩效目标编制不规范。
（四）财政运行及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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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库款保障水平低于合理区间。
2.项目进展缓慢，专项债券资金效益发挥不明显。
[bookmark: _GoBack]3.未及时拨付奖补资金。
四、审计建议
（一）强化预算编制与执行的全流程管控，提升预算管理精细化水平。
（二）健全财政监管机制，严肃财经纪律。
（三）优化财政运行与债券项目管理，防范财政风险。



